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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7集）》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民行厅编辑的定期连续出版物，
此本为第7集。
《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7集）》具有门类鲜见、体例独特、指导性和研讨性浓厚等特点。
《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7集）》中不仅有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而且展示了民行
检察的新动态、新成果，同时还有可资赏鉴的典型民行抗诉案件及优秀法律文书范本，是一本广大民
行检察工作人员案头的重要工具书，同时适合其他从事司法律实务的人员及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人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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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监督能力，建设专业化民事行政检察队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
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行检察]民事检察监督的改革与完善——民事诉讼法
修改应当关注的重大问题论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完善民事抗诉制度是立法的紧迫课题民事执行检察监
督的程序设计确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紧迫课题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业务
内容解读[检察长论坛]民事检察是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和有力保障完善民事检察服务和谐社会加强民
事检察监督须完善五方面立法民事抗诉工作的三个拓展空间完善民事检察乃强化法律监督应有之义完
善民事抗诉制度的几点思考检察监督是民事执行工作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是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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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在立法层面上，应当借修改民事诉讼法的东风，认真地完善民事抗诉制度　　首先，明确
抗诉主体及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也就是说，只有上级检察院才是抗诉的主体。
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词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到底有无监督权？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1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
程序提出抗诉”（第17条），而上诉程序是上诉主体直接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上诉。
二是由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结果是案件“转圈”：与上级检察院平级的法院受理抗诉之后，又往往
会将原审案卷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因此，笔者建议，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应该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法律还应当明确抗诉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并未明确抗诉主体在诉讼中居于何种法律地位。
他是当事人？
是当事人的法律顾问？
抑或是法律监督者？
莫衷一是。
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前些年出台了一个《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但仍未从本质
上回答该问题。
于是，在司法实践中，抗诉主体在庭上“无席位”，出现名不正言不顺之窘态：有的检察官坐在当事
人旁；有的检察官坐在观众席；有的检察官座牌与审判庭并行；有的却列于审判庭之下。
　　从理论上说，检察机关一旦提出抗诉，它理应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它的抗诉行为引
发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运作。
既然是法律关系之主体，则在诉讼中便依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如口头陈述、出示证据等。
　　其次，应规定抗诉主体行使抗诉权的便利条件。
　　抗诉主体行使的抗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
力，法律必须设定相应的条件，如证据材料的取得。
有些证据材料可通过当事人提供，有些则是原审卷中记录在案或已经固定的。
法律应规定抗诉主体的调卷权与阅卷权及应当事人之请必要时可以调查相应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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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策与精神】　　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监督能力，建设专业化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姜建初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行检察】　　论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汤维建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涉及民事
检察业务内容解读／孙咖瑞　　【理论争鸣】　　完善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立法建议／周清华　　
【检法交流】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民事行政审判与检察工作衔接机
制的若干意见　　【调查研究】　　2003午－2（306年全国法院再审维持原判的民行抗诉案件复查情
况分析／王景琦杨福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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